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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城市精细化管理评价办法（2026年）
（送审稿）

为切实加强城市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依据《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、 工作目标
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对照“平、明、绿、美、净、齐、畅、宁”标准，聚焦城市管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坚持现场查、云上算、群众评，重动态变化、重交办问题、重样本评价，健全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，深化精细管理、系统治理、科学治理，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，全力打造“五个中心”、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提供优质环境保障。
2、 评价体系
（一）评价对象
1.各区人民政府（含开发区、长江新区、风景区管委会）。
2.城市管理单元（城市管理单元是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单位，划分原则以街道或片区[如风景区、机场、火车站周边]为基础，对辖区面积较大的街道可根据城市功能特点、空间形态和治理便利细分为若干个单元）。
（二）评价方法
1.城区城市环境质量评价：由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专班结合全市城市管理中心工作组织实施。
2.城市管理单元环境质量评价：由各区人民政府对照“平、明、绿、美、净、齐、畅、宁”标准，结合实际制定评价办法并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城区评价内容
由全域管理评价、样本质效评价和多维感知评价3部分构成。
1.全域管理评价
围绕《武汉市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，聚焦“平、明、绿、美、净、齐、畅、宁”八大行动开展评价。
2.样本质效评价
主要包括增值评价、亮点评价、重点工作评价等内容。
3.多维感知评价
具体包括群众感知、群众参与、交办问题、宣传舆情等内容。
（四）城区计分方式
城市环境质量由高到低划分为A、B、C、D共4个等次，通过平台提取、日常巡查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开展，根据评价内容计算各区分值，总分为100分，90分（含）以上为A等次，85分（含）-90分为B等次，80分（含）-85分为C等次，80分以下为D等次。
三、结果运用
（一）充分发挥“一委一办一平台”统筹协调作用，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专班负责组织城市精细化管理评价工作。评价结果每月报送市委、市政府，制发分析报告“点对点”反馈各区，指出突出问题，提出改进建议。市政府每季度召开推进会，对当季评价均分第一城区颁发“流动红旗”，评价靠后的城区发放“流动黄旗”。
（二）设置突出问题点位“红黑榜”，对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不力，造成重大负面舆情或重大影响的突出问题立行立改。
（三）设立城市管理专项评价奖励资金，实行专户管理。每年各城区分别上缴500万元，市级财政配套资金3000万元，用于城区月度、年度评价奖励。对城区月度评价等次为A奖励200万元，评价等次为B奖励50万元。对城区年度评价第一奖励1000万元，第二奖励600万元，第三奖励400万元。评价奖励资金用于市容环境整治提升工作。
（四）按照《武汉市政府系统大抓落实督查问效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，落实城市管理工作督查问效。对当月评价为“C”等次的城区工作提醒；对当月评价为“D”等次的城区通报批评；对连续2次评价为“D”等次的城区，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约谈区政府分管负责人，对季度“流动黄旗”的城区，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约谈区政府主要负责人；对落实上级城市管理工作要求、交办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到位，被上级重点督查督办，造成重大负面舆情或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将相关问题线索移交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门依规依纪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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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精细化管理评价细则
	评价指标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占比（%）
	评价部门

	一、全域管理评价（52%）

	平
	城市道路维护管理达标率
	城市道路及城市家具维护管理情况
	
	3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地面坍塌处置率
	道路空洞、管网渗漏及施工区域等风险处置情况
	
	2
	市自然资源和城建局

	明
	景观照明打造完成率
	景观照明设施运行及微小景观亮化设施建设情况
	
	1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路灯设施完好率
	功能性照明设施完好情况
	
	1
	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

	绿
	城市绿化养护管理达标率
	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及“四线一口”2.0绿化品质提升情况
	
	5
	市园林和林业局

	美
	物业服务质量优良率
	物业服务质量情况（非涉农区5%，涉农区2%）
	
	5/2
	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

	
	和美乡村建设完成率
	和美乡村及农村公厕建设完成情况（仅涉农区3%）
	
	3
	市农业农村局

	
	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完成率
	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完成情况（仅涉农区1%）
	
	1
	市交通运输局

	
	劣V类水体整治及
农村生活污水完成率
	劣V类水体治理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情况（仅涉农区1%）
	
	1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河湖环境品质良好率
	河湖水面岸线环境管护情况
	
	2
	市水务局

	净
	环境卫生洁净率及
垃圾分类优良率
	城市道路、公厕洁净及生活垃圾分类提质情况
	
	6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建筑垃圾全链条监管问题整改率
	建筑垃圾电子三联单管理及资源化设施建设利用情况
	
	3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扬尘治理达标率
	道路及建设工地扬尘防治情况
	
	1
	市生态环境局

	齐
	依法处置违建目标完成率
	存量违建处置及新增违建管控情况
	
	2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城市桥隧维护管理达标率
	城市桥隧及附属设施维护情况，桥下空间治理情况
（非涉农区3%，涉农区2%）
	
	3/2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工地围挡设置达标率
	工地围挡规范设置情况
（非涉农区2%，涉农区1%）
	
	2/1
	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

	
	广告设置合规率
	户外广告全流程监管情况
	
	1
	市城管执法委

	畅
	交通秩序管理达标率
	交通拥堵治理、交通乱象整治情况
	
	6
	市公安交管局

	
	市容秩序管理达标率
	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及规范外摆点位、占道经营管控情况
	
	2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微循环道路、非机动车道及停车泊位建设完成率
	微循环道路建设、非机动车道建设改造及
停车泊位建设情况
	
	1
	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

	宁
	噪声油烟执法处置率
	夜间施工噪声、油烟执法处置情况
	
	1
	市城管执法委

	
	宁静小区建设完成率
	宁静小区建设完成情况
	
	1
	市生态环境局

	
	重大事故隐患整治率
	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
	
	1
	市应急局

	
	燃气管理达标率
	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改、项目建设维护及提质增效专项工作情况
	
	3
	市城管执法委

	二、样本质效评价（28%）

	增值评价
	各区自报主动创新、自我加压阶段性工作进步明显、改进质效、长效管理等情况
	
	7
	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专班

	亮点评价
	市区共同确定精细化样本点位管理情况，包括亮点片区（商业商圈、景区景点等）、窗口地带（机场、火车站等）、重点路段等
	
	7
	

	重点工作评价
	“四线一口”2.0、城市管理进社区、环卫攻坚、广告招牌、架空管线、违建攻坚、园林绿化等阶段性重点工作推进情况
	
	14
	

	三、多维感知评价（20%）

	群众感知
	城市管理类群众投诉处置、建议办理及满意率情况
	
	5
	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专班

	群众参与
	发动市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各项工作情况
	
	5
	

	交办问题
	智能感知、上级交办、暗访检查问题处置情况
	
	5
	

	宣传舆情
	城市管理宣传引导和舆情应对处置
	
	5
	


备注：1.全域管理评价内容按照《武汉市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，各评价部门不得扩大评价内容，不搞指标嵌套，不搭车设置评价内容，不另制定评价细则，原则上采取扣分制。
2.评价方式应采取现场查、云上算、群众评，借助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的手段，不得增加基层负担。－ 6 －






